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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茶滘“6·19”一般触电
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6月 19日 9时许，荔湾区茶滘街鸿图大街 X号 XXX房装

修工程施工现场，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05.1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受区政府委托，区应急管理局

牵头会同区政府办、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和茶

滘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

长的荔湾茶滘“6·19”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

负责事故调查工作，聘请了建筑和电力领域方面的专家参与技术原因

分析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视频监控录像资料分析、询问

调查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

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

和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总结了事故教训，

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荔湾茶滘“6·19”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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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荔湾区浣花西路鸿图大街 X 号 XXX 房装修工程（以下简称 XXX

装修工程），房屋建筑面积53.19㎡，工程金额 112906 元，工程内

容是拆除房屋原有装修并进行全屋新装修。XXX装修工程实际于 2023

年 5月 23日开工，事发前完成了原有装修拆除、砌砖批荡和水电安

装，事发时工人在从事地砖铺设施工。XXX装修工程属于限额以下小

型工程，开工前未在属地茶滘街道办事处办理开工建设信息录入。

2023年 5月 15日，业主在物业管理处办理了装修申报登记
[1]
，并取

得物业管理处的装修许可。

（二）涉事相关单位和人员基本情况

1.广州市红杉树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
（以下简称红杉树

公司），XXX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承包单位，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公司主要负责人、总经理舒友成
[3]
，分管工程

业务的副总经理王炯
[4]
，工程一部经理黄春朋

[5]
、工程一部工程主管

[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

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57L61R，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赵意，成立日

期：2021年 2月 23日，住所：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190号之二 201室，经营范围：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专业设计服务、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等。
[3] 男，29岁，汉族，湖南省怀化市人，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 男，44岁，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分管负责公司工程项目的管理。
[5] 男，33岁，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负责公司在广州市白云区、荔湾区、花都区、海

珠区 3号线西侧以及佛山市的工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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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伟
[1]
、工程一部工程管家闻涛

[2]
。

2.陈 XX
[3]
，荔湾区浣花西路鸿图大街X号 XXX房权属人，XXX装

修工程的发包人。

3.刘诗华
[4]
，对外名为红杉树公司XXX装修工程的项目经理，但

实际为XXX装修工程的分包工程承揽人。

4.广州市联庆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
（以下简称联庆物管公

司），涉事房屋所在鸿图苑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设立了鸿图苑管理

处，管理处负责人刘志锦
[6]
。

5.广州市合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
（以下简称合众人力公司），

具有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和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证，公司总经理周可人
[8]
。

（三）工程发包与分包情况

2023年 4月，陈 XX与红杉树公司签订了《项目工程施工合同》，

把XXX装修工程以包设计、包工包料的方式发包给红杉树公司，双方

同时签订了《安全协议书》，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1] 男，28岁，汉族，广东省汕头市人，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具体负责公司在广州市荔湾区和白云区的工程项目

管理。
[2] 男，29岁，汉族，河南省灵宝市人，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具体负责XXX装修工程有关事项的监督、对接。
[3] 男，53岁，汉族，广东广州人。
[4] 男，41岁，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没有工作单位，不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资质，不具备建筑施工执业资格和主管部

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2022年 8月开始从事建筑装修行业，以前主要从事公交车司机职业。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E1EXB，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贾玉敬，成立

日期：2016年 8月 18日，住所：广州市荔湾区浣花西路 50号首层，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等。
[6] 男，47岁，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574015092P，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刘红芳，成立日

期：2011年 4月 27日，住所：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路 106号首层、104号首层 02铺、104号二层 02铺、106号 03铺，经

营范围：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等。
[8] 女，36岁，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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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树公司在2022 年 8月份左右开始，与刘诗华建立了合作关

系，刘诗华可承揽红杉树公司分包的装修工程。由于刘诗华是个人，

为了解决工程款支付发票问题，红杉树公司通过与合众人力公司虚签

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再由合众人力公司与刘诗华虚签合作协议的

方式，把应支付给刘诗华的工程款先支付给合众人力公司，再由合众

人力公司支付给刘诗华，合众人力公司向红杉树公司收取实际所开发

票金额（含税金额）的4.7%作为服务费，该费用包含税金。合众人

力公司与红杉树公司实际不是工程分包关系，也没有参与XXX装修工

程有关事项的管理。

红杉树公司承接了XXX装修工程后，把其中的原有装修拆除、砌

砖批荡、水电安装、地砖墙砖铺设、墙面油漆等基础硬装工程（以下

简称分包工程）以包工、包部分材料（水泥、砂子、砖、防水涂料、

瓷砖胶、墙漆、水电材料）的方式分包给刘诗华个人，工程金额38484

元，由刘诗华个人具体负责分包工程的施工组织和安全管理，刘诗华

对外名为红杉树公司的项目经理。

（四）分包工程施工组织管理情况

刘诗华根据施工需要，自行采购所负责的材料（其中水电材料、

防水涂料和墙漆要向红杉树公司采购）临时聘请相应工种的建筑散工

到场作业，其中泥水工是余战国
[1]
和余江磊

[2]
。刘诗华按照原有装修

[1] 本次事故中的死者，男，51岁，汉族，河南省上蔡县人，没有工作单位，建筑泥水工。
[2] 男，30岁，汉族，河南省上蔡县人，没有工作单位，建筑泥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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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墙体砌砖和批荡、水电安装、地砖墙砖铺设的工序组织相应工

人到场施工。6月 16 日水电安装完工验收后，刘诗华安排余战国到

场进行地砖铺设施工，余战国 6 月 18 日下午到场进行准备工作，6

月 19日上午独自一人到场正式进行施工作业。

（五）事故发生经过

6 月 19日 7时 49分许，余战国到达现场，事发前进行了拌砂浆、

洒水湿润地面等工作。

（图1 工人到达现场）

（图2 工人拌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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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人拌砂浆）

（图4 工人泼水湿润地面）

9 时 02分许，余战国在卧室里拿出照明灯具在电源插座上插电，

照明灯通电亮起瞬间触电倒地。

（图5 工人从卧室拿出照明灯）



7

（图6 工人插电）

（图7 照明灯通电瞬间）

（图8 工人触电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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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工人触电倒地）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9 时 14分许，陈XX到场查看工地，开门时发现工人躺在地上无

反应，手上抓着照明灯灯杆，下意识怀疑工人是触电，马上把电源开

关断开，把照明灯从工人身上拿开。

9时 15分许，陈XX先后拨打了120和 110求助。

9时 18分许，陈XX打电话给其住在附近的妹夫，9时 24分许，

其妹夫来到现场。两人对事发现场用电线路设置情况拍下了照片和视

频，保留了现场的第一手证据。

9时 37分许，120医护人员到场处置，证实工人已死亡。

9时 45分许，公安民警到场处置。

10时20分许，区公安分局向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事故信息，

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立即启动处置程序，通知有关部门到场处置。区

应急管理局、茶滘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接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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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处置工作。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接报事故信息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

速，信息报送及时，无衍生事故，应急处置评估为良好。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余战国1人死亡，经调解，死者家属与事故单位达成了

赔偿协议，事故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处理。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

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1986）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

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

〔2013〕115号）等规定，事故调查组核定，本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为105.1万元。

四、事故现场勘查以及检验、分析情况

（一）事故现场实际情况

1.XXX房为二室一厅一卫一阳台格局，大门朝南，进门为过道，

过道西侧为厨房和卫生间，北侧为客厅，客厅的北侧为阳台，东北侧

和东南侧各有一间卧室。现场在进行基础装修，客厅、东南卧室和东

北卧室均堆放有装修材料，过道和客厅的地面潮湿。客厅东侧墙上装

设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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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XXX房平面布置设计图）

2.配电箱设置在过道大门位置的东侧墙壁上，现场从配电箱位内

的空气开关接出两条导线到插座用于施工临时用电，线路上接两个

二、三孔插座，该线路没有接地线、也没有装设漏电保护器。

（图11 事发时现场配电箱实际接线图）

3.涉事照明灯由 LED灯具、电源线、二极插头和金属管灯杆组成。

灯具外壳为金属，电源线、二极插头和金属管均为后期接线和加装，

金属管与灯具金属外壳相连，均是导电体。灯具一端引出有红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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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色和蓝色三条导线，其中红褐色和蓝色导线是电源线，黄绿色导

线为金属外壳引出线。灯具外接电源线时，把红褐色和黄绿色引出线

扭在一起，再外接一条黄色电源线；蓝色引出线外接一条同为蓝色的

电源线；黄色和蓝色电源线接二极插头。现场测得涉事照明灯正、反

向电阻1000k，照明灯没有短路。

（图12、13 涉事照明灯构成 ）

（图14 灯具外壳引出线与其中一条电源线扭在一起）

（二）事故现场被篡改情况

经查，2023年 6月 20日上午，刘诗华带了一名工人
[1]
到事故现

[1] 周金龙，男，31岁，湖南省常宁市人，无工作单位，从事电工作业，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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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把现场涉事线路的空气开关改装设为带漏电保护器的开关，并在

6月 20日下午，事故调查组对其进行询问调查和专家组进行现场勘

查时，谎称涉事线路事发时是装设有漏电保护器的。

（图15 被篡改后的涉事线路开关）

（三）视频监控情况

现场摄像头记录工人出事全过程，事发前工人在过道和客厅地面

泼水，事发地点地面潮湿；工人手持涉事照明灯插电时，照明灯通电

亮起瞬间工人同时倒地，照明灯掉落在工人身上，且仍然通电发光；

工人倒地后发出低沉的叫声。整个过程触电特征明显。

（四）检验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分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了该起事故的尸表检

验报告，如下：死者口腔及双侧耳道未见出血，左侧鼻腔见少量出血；

双侧睑结膜充血，唇粘膜及双手指甲紫绀明显，右上胸见一7cm×1.3

cm的灰黄色表皮起皱，周围见充血环；右上臂前侧腋窝旁见一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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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的灰黄色表皮起皱，周围见充血环；右虎口处见一4.5cm×2.5cm

黄褐色皮肤烧灼样改变，中央凹陷周围隆起，边缘钝圆；右食指末节

背侧见一1.8cm×0.8cm黄褐色皮肤烧灼样改变，中央凹陷周围隆起，

边缘钝圆；左上臂下段前侧见一8cm×1.5cm的灰黄色表皮起皱，周

围见充血环；左前臂上段前侧见一1.5cm×0.8cm的表皮剥脱。综合

现场勘查、尸表检验、视频等情况，初步分析余战国符合触电死亡，

未发现他杀依据。

（五）触电分析

事发现场电源接线和涉事照明灯实际接法分别如图16、图17所示，作以

下分析：

图16 事发现场电源接线示意图

（C1和 C2分别是两个二、三孔插座，K为空气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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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涉事照明灯（18）实际接法示意图

（13、14两点为插头，点17为金属外壳）

1.当点 13接入点 8、点 14接入点 9时，电路如图18所示，大

部分电流经点13—N线流回电源，此时人体处于安全状态。

图18

2.当点 13接入点 9、点 14接入点 8，电路如图19所示，点 15、

17 电位上升到 220伏，因此人体承受电压是 220 伏，一部分电流流

过人体，另一部分电流流过照明灯，由于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电源

开关不会跳闸断电，导致人体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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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本起事故中，工人手持照明灯插电时，恰好采取了图19方式接

入取电（也就是灯具金属外壳引出线与电源线连接在一起接到了L

线），致使照明灯外壳和金属杆带电，工人手持金属杆，导致人体触

电，且工人倒地后照明灯仍然通电并与工人身体接触，人体持续触电。

五、事故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工人把供电电压为220V、接

线错误且灯杆不绝缘的照明灯用作手持式行灯
[1]
，通过不带漏电保护

装置的电源取电时
[2]
，灯壳和灯杆带电，灯壳和灯杆、人体、潮湿的

地面三者形成通路，导致工人触电。

六、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10.4条：施工现场的手持式灯具应采用供

电电压不大于 36V的安全特低电压（SELV）供电。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2014）第 10.2.4条：严禁利用额定电压 220V的临时照明灯具作为行灯使

用。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10.2.3条：使用行灯应符合下列要求：电源电压不大于 36V；灯体与

手柄应坚固、绝缘良好并耐热耐潮湿；悬吊挂钩固定在灯具的绝缘部位上。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10.3.1条：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与 PE线相连。
[2]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10.3.1条：照明开关箱内必须装设隔离开关、短路与过载保护电器

和漏电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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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杉树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
[1]
；公司实际主要负责人和实际负责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未

取得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
；违法把装修工程分包

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个人
[3]
；未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

技术交底
[4]
；以包代管，未对装修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

管理
[5]
；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6]
。

（二）刘诗华。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承揽装饰装修工程
[7]
；未制

定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措施
[8]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线路开关未按规

定装设漏电保护器
[9]
；向工人提供存在漏电隐患的照明灯

[10]
；聘请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

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

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

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禁止将承包的工程进行违法分包。下列行为，

属于违法分包：（一）分包工程发包人将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工程承包人的。
[4]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3.2.1条：电工必须经过按国家现行标准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

作；其他用电人员必须通过相关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

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

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

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

承揽工程。
[8]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3.1.6条：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在 5台以下和设备总容量在 50kW
以下者，应制定安全用电和电气防火措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3.1.4、3.1.5条规定。
[9]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8.2.5条：开关箱必须装设隔离开关、断路器或熔断器，以及漏电

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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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电工特种作业证书人员从事电工作业
[1]
；未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和技术交底
[2]
；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3]
；未督促、

检查涉事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

（三）联庆物管公司

履行物业管理职责不到位，未建立健全住宅装修管理制度；对装

修工程申报登记审核把关不严，装修人提交的申报登记材料不全、管

理处未在装修申请表上签署审批意见
[5]
；未按规定与装修人、施工单

位签订服务管理协议并对装修活动进行巡查检查，未建立巡查检查台

账
[6]
。但经综合分析，相关问题与事故成因不构成直接关联。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10.3.1条：......照明开关箱内必须装设隔离开关、短路与过载保护电

器和漏电保护器，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8.2.5条和 8.2.6条的规定。
[10]《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10.2.3条：使用行灯应符合下列要求：电源电压不大于 36V；灯体

与手柄应坚固、绝缘良好并耐热耐潮湿；悬吊挂钩固定在灯具的绝缘部位上。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10.3.1条：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与 PE线相连。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

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2]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 3.2.1条：电工必须经过按国家现行标准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

作；其他用电人员必须通过相关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

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

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申报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房屋所有人权证（或者证明其合法权益

的有效凭证）；（二）申请人身份证；（三）装饰装修方案；（四）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五）设计本办法第六条行为的，需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设计本办法

第七条、第八条行为的，需提交设计方案或者施工方案；（六）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的复

印件。非业主的住宅使用人，还需要提供业主同意装饰装修的书面证明。
[6]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进行现场检查，对违反法律、

法规和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应当要求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纠正，并将检查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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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部门履职情况

XXX装修工程既属于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又属于住宅装饰装修工

程，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强

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穗建规

字﹝2019﹞4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

告》（粤府函﹝2020﹞136号）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

政执法的公告》（穗府〔2021〕9号）的规定，茶滘街道对涉事装修

工程负有安全监管职责，同时对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的行为有相应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权，区住房建设园林局

作为行政主管部门负有督促、指导和业务知识培训职责。

（一）茶滘街道办事处

1.由于涉事装修工程未办理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

入手续，茶滘街对工程情况不掌握，未对该工程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与

巡查。

2.茶滘街在年初先后印发的《荔湾区茶滘街道2023 年度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要点》和《茶滘街道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持续开展

联合专项整治方案》中，部署了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安全整治工作。

3.强化安全监管队伍专业能力建设，每月两次聘请专家参与小

型工程和消防安全检查。2023 年以来至事发时，茶滘街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与巡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2107家次，查处隐患3546 项，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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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改类文书 878份，立案查处安全生产违法案件3宗，均为限额以下

小型工程安全生产违法案件。共组织辖内在建小型工程、大型建筑工

地施工方和监理方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和安全培训4次。

茶滘街在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事发

前，对住宅领域装饰装修工程的监管缺失，未能提供相关工作台账。

（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

2023 年以来至事发时，该局开展了 1次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相关

的业务培训，开展了4次督导检查，印发了1份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

工作指引。

1.技术知识培训情况。2023年 3月 13日，组织各街道小型工程

备案和执法人员开展了一场技术知识培训暨荔湾区 2023年上半年临

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培训会。

2.督导检查情况。2023 年 1 月 5日，该局安全生产分管领导带

队，抽取辖内海龙街2个装饰装修小型工程进行督导检查；2023年 4

月 11日，为加强西村街对加装电梯质量安全管理，该局联合西村街

社建办对其辖内3个加装电梯项目开展了联合检查，检查发现的问题

均已现场反馈至街道及施工单位；2023 年 6月，该局开展了加装电

梯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先后抽查了辖内3个街道（金花街、彩虹街、

石围塘街）共计 6 个项目进行了加装电梯质量安全专项检查；2023

年 6月 15日，该局陪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荔湾区小型工程调

研，并抽取了辖内冲口街1个装饰装修项目和石围塘街1个加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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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检查，检查发现的问题已督促项目整改并报告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3.文件印发情况。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

理工作，明确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工作流程和要求，规范限

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发

生，该局于2023 年 6月 15日向各街道印发《荔湾区限额以下小型工

程安全风险管控排查工作指引》，明确了项目各方主体责任、街道及

社区居委在小型工程项目中的安全管控职责，并列出了房屋建筑工

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农村自建房等常见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风险排查要点。

八、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责人员

余战国，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

免于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1.红杉树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

罚。

2.刘诗华，分包工程承揽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

其给予行政处罚。同时对其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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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

十六条第（二）项
[1]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3.舒友成，红杉树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
[2]
，未建立健全本单

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3]
，未督促、检查涉事工

程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三）建议由企业给予内部处理的个人

1.王炯，红杉树公司的副总经理，分管公司工程业务，未有效

督促工程部履行工作职责，建议由红杉树公司进行内部处理，处理情

况报区应急管理局。

2.黄春朋，红杉树公司工程一部经理，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

未有效督促部门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未及时排查涉事工程事故隐

患，建议由红杉树公司进行内部处理，处理情况报区应急管理局。

3.张晓伟，红杉树公司工程一部工程主管，履行岗位职责不到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

发生单位处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2]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参与经营管理的法定代

表人、投资人和实际负有本单位生产经营最高管理权限的人员。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

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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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及时排查涉事工程事故隐患，建议由红杉树公司进行内部处理，

处理情况报区应急管理局。

4.闻涛，红杉树公司工程一部工程管家，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

发现施工现场未装设漏电保护器未及时上报并督促落实整改，建议由

红杉树公司进行内部处理，处理情况报区应急管理局。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区安委办依据《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

第（三）项和第（四）项
[1]
的规定，对茶滘街道办事处和区住房建设

园林局进行约谈。

2.对于合众人力公司的有关行为是否构成税务违法，建议由区安

委办将有关情况移送海珠区税务行政主管部门作调查认定和处理。

3.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园林局联合茶滘街对联庆物管公司和红杉

树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对存在问题落实整改，依法规范

开展物业服务管理工作和小型工程安全管理工作。

九、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极为深刻：一是施工企业主体责

任严重缺失，违法分包、以包代管，承揽的工程最终分包给一个不具

备资质的、不具备建筑施工知识的个人，由其自行负责施工组织管理；

二是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严重缺失，工人进场施工前没有经过安

[1] 《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和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诫勉约谈机制：（三）街

道辖区内发生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事故的；（四）本部门分管的行业（领域）发生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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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未能保证工人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

悉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有关安全操作技能、知悉岗位存在的安全

风险、了解有关应急处理措施；三是重点施工环节和特种作业的安全

管理严重缺失，临时用电工程未按要求编制安全措施，电工作业由不

具备相应特种作业证人员进行，未进行过用电安全知识培训和交底，

未进行过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盲目组织施工作业。

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同类事故，

提出以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红杉树公司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要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组织开展全员事故警示教育；二是要建立、健全

本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建立

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架构，按要求配备符合要求的安全管理人员；三是

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要取得主管部门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确保真正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四是要全面整改违法分包行为，派驻符合要求的项目管理

人员，全面落实事故现场隐患整改；五是要加强重点施工环节和特种

作业管理，严格执行方案编制、持证上岗、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培训、

隐患排查治理等相关要求。

（二）联庆物管公司要规范小区装修活动的管理。一是要健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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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装修活动服务管理有关制度；二是要严把装修申报登记审核关，装

修申报资料要符合要求，管理处相关责任人员要切实进行审核把关；

三是要与装修人、装修企业签订住宅室内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并开展巡

查检查，对违反住宅室内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方责任，对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对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

改正的，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巡查检查情况要建立台账。

（三）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茶滘街，一是要妥善承接

省、市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公告范围下放的关于违反《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相应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权，结合对限

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职责，开展对住宅装修工程的监督管理；二

是要充分发挥居委、社区网格员力量，与物业管理单位建立联动工作

机制，及时发现并将住宅装修工程纳入监管；三是要监督涉事工程全

面落实隐患整改；四是要以本次事故为案例，加强宣传和警示教育，

宣传警示教育范围要包含辖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在建小型工程参建

单位；五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小型工程的监管力度，要重点加强涉用电

作业、特种作业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要进行闭环管理，

对涉嫌违法的要坚决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一是

要对各街进行事故通报警示；二是要针对物业服务企业和住宅装修工

程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督导检查，督促加强小区装修管理；三是要继续

加大对各街的业务指导和技术知识培训力度。


